
法人授权书 

本公司（营业执照名称）新乡市利菲尔特滤器股份有限公司，法人安琪（身

份证号 412322198108223038），现授权王志刚（身份证号 410703196403213037）

为平台负责人，负责参与贵公司相关往来业务，其行为与本公司的行为具有同等

法律效力，本司承担授权代表行为的全部法律责任和后果，如有变更，我公司将

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贵公司，否则后果自行承担。 

 

本授权书于 2022 年 8 月 11 日签字生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签署日期：2022 年 8 月 11 日 

 

被授权人签字：      手机：13903739856 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手机：13462340001 

  

 

单位公章：新乡市利菲尔特滤器股份有限公司 

 

法人身份证正面 

 

法人身份证背面 

 

被授权人身份证正面 

 

被授权人身份证背面 

 


